无锡职院大学生创业基地管理办法
为促进学院的创业教育工作，进一步引导学生创业，规范学生的创业行为，培育学生的创业能力，帮助学生成功创业，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大学生入基地创业应同时具备下列条件：

1、应为我院在校全日制学生。
2、在确定创业项目的基础上，填写《大学生入基地创业申请表》、递交《创业计划书》，并经创业项目评审委员会评审通过。

3、经大学生创业基地管理办公室批准，签订《大学生自主创业协议书》。

4、根据协议约定缴纳相应的管理费。

第二条  大学生创业基地为创业学生提供以下服务：

1、提供学生创业所需的经营场所，维护基地的经营秩序。

2、为学生创业提供业务指导、政策咨询。

3、对学生业主进行创业培训。

第三条  大学生创业公司应履行以下义务： 

1、遵守国家法律及各项学生管理规定。

2、遵守大学生创业基地各项规章制度。

3、认真履行《大学生自主创业协议书》，在协议书规定的营业范围内合法经营，并保证正常的营业时间。

4、接受并服从大学生创业基地管理办公室的管理、指导、监督及检查。

5、每月5日（节假日顺延）向大学生创业基地管理办公室缴纳当月的基地管理费，同时报送上月度财务报表等各类统计数据。

6、做好店面内部及周边的安全、卫生工作。

7、不得将经营场地转让、转租或委托他人进行经营管理。

8、不得随意张贴、发放宣传资料。

第四条  学生创业有以下行为，大学生创业基地管理办公室将对其提出警告；情节严重的，大学生创业基地管理办公室有权无条件收回其经营场地，终止其一切经营活动，扣除保证金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1、违法乱纪或者违反学生管理条例的。

2、不服从大学生创业基地管理办公室管理，无理取闹的。

3、擅自超出营业范围经营的。

4、未按规定报送财务报表的，大学生创业基地管理办公室将责令其歇业整顿；连续两月未报送财务报表的，大学生创业园管理办公室将责令其退出基地。

5、未按规定时间营业或经常性关门的。

6、未经同意擅自改变大学生创业基地房间结构或者损坏大学生创业基地公物，应照价赔偿；情节严重的，除照价赔偿外，大学生创业基地管理办公室将责令其退出基地。

大学生创业公司经警告仍未改正的，大学生创业基地管理办公室将责令其歇业整顿；一学期内经两次警告仍不予改正的，大学生创业基地管理办公室将责令其退出基地。

7、将经营场地转让、转租或委托他人进行经营管理的。
8、未经过创业基地管理办公室同意私自将店面挪作他用，或在店面内有违反学生管理条例行为的。
9、随意张贴、发放宣传资料的。

10、其他违反大学生创业基地管理制度的行为。

第五条  大学生创业项目业主应保证每天的营业时间不少于3个小时，如遇特殊情况，应向大学生创业基地管理办公室作书面说明，经同意后方可减少营业时间。

大学生创业店面连续三天营业时间少于3个小时的，大学生创业基地管理办公室将对其提出警告；一学期内经两次警告仍不予改正的，大学生创业基地管理办公室将责令其退出基地。

第六条  大学生创业基地管理办公室定期对大学生创业项目和创业学生进行考核，并重点支持发展前景较好的项目，支持方式： 

1、根据考核结果给予相应的物质或精神奖励。

2、优先入驻学院大学生生活广场店面。

3、减免管理费。

第七条  出现下列情形的，《大学生自主创业协议书》将自行终止：

1、双方协议期满，协议未续签的。

2、已经毕业或者学籍离开学校的。

第八条  《大学生自主创业协议书》协议一经终止或者解除，创业学生应自觉、主动办妥出基地手续，不得借故拖延。

创业学生借故拖延致使大学生创业基地遭受损失的，应予以赔偿。

第九条  本管理办法自颁布之日起生效，由大学生创业基地管理办公室负责解释。

无锡职院大学生创业基地管理办公室
二〇一四年十月十二日
